附件1：
中央预算内（专项）资金项目检查验收综合评分表

        省         县           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检查项目
	检查内容
	满分
	得分
	计分办法

	一
	组织领导15分
	领导机构
	设立领导机构，建立向同级人大常委汇报工作的制度，主管县长主抓，纳入任期目标考核内容，层层签订责任状，部门协作，解决实际问题
	3
	
	按小项计分，如小项检查内容全做到，可得相应的分数，如有一条没做到则整项不得分，例如领导机构一项的第一项内容包括“设立领导机构，建立向同级人大常委汇报工作的制度，主管县长主抓，纳入任期目标考核内容，层层签定责任状，部门协作等”全部合格可得3分，如没有“建立向同级人大常委汇报工作的制度”，其他都做到也不能得分。

	
	
	
	有办事机构，人员组成合理，责任明确
	3
	
	

	
	
	制度及

规划
	各项规章制度完善，有明确的措施质量标准及验收办法，推行了项目负责制、监理制、招标制等
	4
	
	

	
	
	
	有总体规划和小流域规划
	1
	
	

	
	
	培训及

宣传
	有技术培训，开展了技术指导与服务。
	1
	
	

	
	
	
	宣传报道得力，有小流域碑、简报、录像、图片等
	3
	
	

	二
	资金管理

15分
	匹配资金
	按计划省、地、县匹配资金及时足额到位
	15
	
	资金管理为“一票否决”。必须全部按要求做到，可得15分。如某县有一项没有做到，则本表所列其他各项均不得分，即全县本次检查按0分计。

	
	
	资金使用
	设立了专帐、专户、配备了专职会计
	
	
	

	
	
	
	专款专用、无挪用、挤占、虚列开支等现象，帐目清楚、手续完备、资金使用管理符合规定
	
	
	

	
	
	
	补助资金按期如实向群众兑现
	
	
	

	三
	任务与质量45分
	治理数量
	按计划完成各项综合治理任务
	25
	
	完成计划任务80%～100%时，按比例得分，如完成90%的计划任务，则得25*0.9=22.5分，完成计划任务不足80%不得分。

	
	
	治理质量
	治理项目与实施规划基本一致
	2
	
	按小项计分,做到得相应分数，如有一条没做到则本小项不得分。

	
	
	
	开展了集中连片、适度规模和综合治理
	2
	
	

	
	
	
	坡改梯田面平整、地坎结实，土坎有生物护坡，水系配套
	4
	
	

	
	
	
	水土保持林（含经济林）树种适宜，工程整地，当年成活率80%以上
	4
	
	

	
	
	
	小型水利水土保持工程符合设计标准
	3
	
	

	
	
	
	封禁治理有规定办法、专人管护，封禁标志明显
	2
	
	

	
	
	
	建立了综合治理示范小流域，推广效果好
	3
	
	

	四
	预防监督15分
	预防监督
	有监督执法机构，3名以上专职执法人员，持证执法
	5
	
	按小项计分，做到得相应分数，如小项内有一条没有做到,则本小项不得分。

	
	
	
	区、乡、村有监督检查员或管护
	2
	
	

	
	
	法规建设
	县政府颁布防治水土流失通告、法规，配套法规基本健全
	3
	
	

	
	
	执法情况
	工程管护情况良好，有管护制度
	1
	
	

	
	
	
	水保方案申报率70%以上，两费征收率60%以上，每年查处1个以上典型违法案件
	4
	
	

	五
	四荒管理

5分
	四荒资源的治理与开发
	县政府出台了鼓励治理开发农村“四荒”资源的政策措施和管理办法，有明确的主管部门
	2
	
	按小项计分,做到得相应分，没做到则不得分。

	
	
	
	承包、租赁和购买“四荒”使用权的合同规范，内容完善
	1
	
	

	
	
	
	国家补助资金兑现给“四荒”治理开发者，治理成效显著
	2
	
	

	六
	资料管理

5分
	统计总结
	按时上报规划、计划、统计、财务报表、年度工作总结
	2
	
	按小项计分，做到得相应分，如小项内有一项没做到则本小项不得分。

	
	
	
	总结报告内容翔实、报表齐全、数据准确
	1
	
	

	
	
	资料管理
	有年度实施计划图、验收表、竣工图（有数量标志）
	1
	
	

	
	
	
	技术档案齐全、管理规范
	1
	
	

	合  计
	
	100
	
	


填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
